
建物使用執照及竣工平面圖判讀

110.12.06

建管處 鄭孟昌股長



建管組織權責

建管法令體系

建管實務操作

交流與討論

• 案例分析
• 查詢工具

• 建管組織
• 業務權責

• 相關法系
• 建管法令

大綱



建管組織權責

建管法令體系

建管實務操作

交流與討論

• 案例分析
• 查詢工具

• 建管組織
• 業務權責

• 相關法系
• 建管法令



處長

副處長

總工程司

副總工程司

副處長

主任秘書

專門委員

違建查報
隊

違建處理
科

公寓大廈
科

營建科使用科建照科 施工科

政風室 秘書室人事室資訊室 會計室

建管組織權責
建管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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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運作
建管組織權責

建築執照(建照、
雜照、拆照)核發

建築物施工管理
使用執照核發

建築物使用管理
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
公共安全檢查



業務權責

建照科
掌理核發建築工程之建造執照、雜項執照、拆除執照及變
更使用執照與建築執照有關結構、消防、衛生及水電之配
合辦理等事項。

專案業務
建築執照
審查業務

例行性
業務

臨時性
業務

•行政審查
•技術抽查
•法令編修

•協審制度
•抽查制度
•預審制度

•法定空地
查詢
•陽台補登
•容積認定

•受理人民
申請案件
•受理人民
陳請案件

建管組織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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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理勘驗建築物構造及設備、執行違規使用及危險建築物
拆除工程、查驗建築物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工程、評估建
築物耐震能力、規劃、設計及監造騎樓改善工程等事項。





業務權責

建管組織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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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理管理舊有違建修繕工程、規劃及執行新舊違建拆除工
程、公共工程地上物補償及拆遷工程等事項。



掌理勘查及認定新違章建築、認定及勘查既存違章建築修
繕工程等事項。

業務權責

建管組織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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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權責

建管組織權責

網址：
http://bme.gov.taipei/e/m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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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法令體系



北 都

建管法令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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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法令體系

規劃/設計

施工/建造

使用/裝修

拆除/重建

27 年12月26日 國民政府制定公布
全文 47 條

33 年 9月21日 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全文 50 條

60 年12月23日 總統（60）台統
（一）義字第 839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105 條

65 年 1月 8日

73 年11月 7日

84 年 8月 2日

89 年12月20日

90 年11月14日 修訂時程

92 年 6月 5日

93 年 1月20日

98 年 5月27日

100 年 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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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 4）建築物：

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
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

（§ 7）雜項工作物：

為營業爐竈、水塔、瞭望臺、招牌廣告、樹立廣告、
散裝倉、廣播塔、煙囪、圍牆、機械遊樂設施、游
泳池、地下儲藏庫、建築所需駁崁、挖填土石方等

工程及建築物興建完成後增設之中央系統空氣調節
設備、昇降設備、機械停車設備、防空避難設備、
污物處理設施等。

建管法令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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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建造行為：

新建：為新建造之建築物或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而重
行建築者。

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但以過廊與
原建築物連接者，應視為新建。

改建：將建築物之一部份拆除，於原建築基地範圍內
改造，而不增高或擴大面積者。

修建：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
架或屋頂、其中任何一種有過半之修理或變更
者。

建管法令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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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建築基地：

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
地。建築基地原為數宗者，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為
一宗。

前項法定空地之留設，應包括建築物與其前後左右
之道路或其他建築物間之距離，其寬度於建築管理
規則中定之。

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轉，並
不得重複使用；其分割要件及申請核發程序等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建管法令體系

16



計畫道路 建築線地界線

建築面積

法定空地

建管法令體系

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

共同壁

道路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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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辦法依建築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訂定之。

（§ 2）直轄市或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核發建造執照時，應於執照暨附圖內標註
土地座落、基地面積、建築面積、建蔽率，及留設之空地位置等，同
時辦理空地地籍套繪圖。

前項標註及套繪內容如有變更，應以變更後圖說為準。

（§ 3）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併同建築物之分割，非於分割後合於左列各款規
定者不得為之。
一、每一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與建築物所占地面應相連接，連接部分

寬度不得小於二公尺。
二、每一建築基地之建蔽率應合於規定。但本辦法發布前已領建造執

照，或已提出申請而於本辦法發布後方領得建造執照者，不在此
限。

三、每一建築基地均應連接建築線並得以單獨申請建築。
四、每一建築基地之建築物應具獨立之出入口。

建管法令體系

內政部75.1.31台內地營字第三六八二九五號令發布全文八條
內政部75.12.22台內地營字第四六五○五一號令修正第三條並增訂第三條之一
內政部99.1.29台內營字第0990800300號令修正第六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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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之1）本辦法發布前，已提出申請或已領建造執照之建築基地內依法留設
之私設通路提供作為公眾通行者，得准單獨申請分割。

（§ 4）建築基地空地面積超過依法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面積者，其超出部分之
分割，應以分割後能單獨建築使用或已與其鄰地成立協議調整地形或
合併建築使用者為限。
前項標註及套繪內容如有變更，應以變更後圖說為準。

（§ 5）申請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應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准予
分割之證明文件。
實施建築管理前或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建築法修正前建造完成
之建築基地，其申請分割者，得以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條第二項所列
文件辦理。

建管法令體系

現行：
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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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建築基地之土地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申請人檢附法院確定判決書申
辦分割時，地政機關應依法院判決辦理。
依前項規定分割為多筆地號之建築基地，其部分土地單獨申請建築者，
應符合第三條或第四條規定本辦法發布前，已提出申請或已領建造執
照之建築基地內依法留設之私設通路提供作為公眾通行者，得准單獨
申請分割。

（§ 7）直轄市或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依第五條規定核發准予分割證明，應附分
割圖，標明法定空地位置及分割線，其比例尺應與地籍圖相同。
前項證明核發程序及格式，由內政部另訂之。

（§ 8）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建管法令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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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俾資明確。
二、按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併同建築物之分割，或建築基地空地面積超過

依法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面積者，其超出部分之分割規定，本辦法第三
條或第四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以，依本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檢附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准予分割之證明文件，申請建築基地法定
空地分割者，其分割後之土地，均係符合第三條或第四條之規定。至
依本條規定，分割之建築基地，雖其權屬已分別所有，惟其分割後之
土地可能未符合第三條或第四條有關單獨申請建築之規定，致使申請
人誤認其分割後之土地，即可單獨申請建築。為杜爭議，爰增訂第二
項，明定法院判決分割為多筆地號之建築基地，仍應符合第三條或第
四條規定，始得單獨建築。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六條 建築基地之土地經法院判決分
割確定，申請人檢附法院確定
判決書申辦分割時，地政機關
應依法院判決辦理。
依前項規定分割為多筆地號之
建築基地，其部分土地單獨申
請建築者，應符合第三條或第
四條規定。

第六條 建築基地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
申請人檢附法院確定判決書申
辦分割時，地政機關應依法院
判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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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執行本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以下簡稱建築基地）範圍內
部分土地或合併鄰地申請建築，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建築基地內之建築物及留設之法定空地應依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
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完成地籍分割後，始可部分地號土地
單獨或合併鄰地申請建築。

三、建築基地於七十五年二月三日以前已完成地籍分割，且符合下列
各款規定之一者，免辦理法定空地分割證明書：

（一）部分地號土地單獨或合併鄰地申請建築時，經檢討剩餘建築基
地符合本辦法第三條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者。

（二）因逕為分割、判決分割、和解分割、調解分割或調處分割等由
地政機關完成分割登記者。

中華民國103年8月1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3)北市都建字第10363625 
400號令訂定發布全文5點，並自民國103年8月21日起生效

建管法令體系
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
請建築處理原則

連接建築線

具獨立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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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符合前點規定基地申請建築時，其範圍內建築物地上層各自獨
立，使用互不影響，地下室（含未辦理產權登記）現況有隔牆
分隔，且分屬各幢、棟使用並與地籍分割線一致者，經檢討均
符合該建築物建造行為時相關建築法規定（如防空避難設備、
停車空間、構造安全等），其部分地號土地建物拆除新建、增
建、改建、修建時，免經原建築基地其他地號土地及建物所有
權人同意。

（續）

建管法令體系
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
請建築處理原則

五、建築基地於所有建築物拆
除新建前，主管建築機關
應於地籍圖套繪列管使用
範圍，其部分地號土地單
獨或合併鄰地申請建築，
應於新核發建造執照載明
原領使用執照號碼及地號
範圍。

A
B
C
D
E
F
G

H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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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築許可

（§28）執照種類：

建造執照：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應
請領建造執照。

雜項執照：雜項工作物之建築，應請領雜項執照。

使用執照：建築物建造完成後之使用或變更使用，
應請領使用執照。

拆除執照：建築物之拆除，應請領拆除執照。

建管法令體系

（§ 7）雜項工作物：

為營業爐竈、水塔、瞭望臺、招牌廣告、樹立廣告、散裝倉、廣播塔、煙
囪、圍牆、機械遊樂設施、游泳池、地下儲藏庫、建築所需駁崁、挖填土
石方等工程及建築物興建完成後增設之中央系統空氣調節設備、昇降設備、
機械停車設備、防空避難設備、污物處理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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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0年營造執照存根 B.)60年建造執照存根

（正面） （背面）

建管法令體系
60.12.22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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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法令體系

 72年建造執照存根

（正面） （背面）

72年實施容積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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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法令體系

 建造執照存根（變更設計概要）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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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法令體系
近年

 100年建造執照存根

（正面）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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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法令體系

 建造執照存根（變更設計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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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法令體系
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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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法令體系
使用執照圖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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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法令體系
使用執照圖說內容-建築物概要表及法規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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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法令體系
使用執照圖說內容-共專有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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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法令體系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總統（84）華總（一）義字第 4316 號令制
定公布全文 52 條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104430號令
修正公布第 2  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243911號令修
正公布全文 63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八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05871  號令修正公
布第 29 條條文；增訂第 59-1 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4960 號公告第
17 條第 1  項所列屬「財政部」之權責事項，經行政院公告自九十三年七月
一日起變更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管轄，自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
起改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管轄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五月八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082711  號令修正公
布第 8、27  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40111號令修
正公布第 8、18  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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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法令體系

第一章 總 則

（§ 3）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

一、公寓大廈：指構造上或使用上或在建築執照設計圖樣標有明
確界線，得區分為數部分之建築物及其基地。

二、區分所有：指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有其專有部分，並就其
共用部分按其應有部分有所有權。

三、專有部分：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使用上之獨立性，且
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

四、共用部分：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
之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

五、約定專用部分：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約定供特定區分所有
權人使用者。

六、約定共用部分：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經約定供共同使用者。

38



建管法令體系

（§ 3）(續)

…..
八、住戶：指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承租人或其他經區分所

有權人同意而為專有部分之使用者或業經取得停車空間建築物
所有權者。

…..
十二、規約：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

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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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法令體系

第二章住戶之權利義務

（§ 7）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不得獨立使用供做專有部分。其為下列各款

者，並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

一、公寓大廈本身所占之地面。
二、連通數個專有部分之走廊或樓梯，及其通往室外之通路或

門廳；社區內各巷道、防火巷弄。
三、公寓大廈基礎、主要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之構

造。
四、約定專用有違法令使用限制之規定者。
五、其他有固定使用方法，並屬區分所有權人生活利用上不可

或缺之共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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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法令體系

第二章住戶之權利義務
（§ 8）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

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

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規約另
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議之限制。
公寓大廈有十二歲以下兒童或六十五歲以上老人之住戶，外
牆開口部或陽臺得設置不妨礙逃生且不突出外牆面之防墜設

施。防墜設施設置後，設置理由消失且不符前項限制者，區
分所有權人應予改善或回復原狀。
住戶違反第一項規定，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

經制止而不遵從者，應報請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處理，該住戶並應於一個月內回復原狀。屆期未回復原狀
者，得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回復原狀，其費用由該住

戶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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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公寓大廈之起造人於申請建造執照時，應檢附專有部分、共用部分、
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標示之詳細圖說及規約草約。於設計
變更時亦同。

前項規約草約經承受人簽署同意後，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訂定規約
前，視為規約。

公寓大廈之起造人或區分所有權人應依使用執照所記載之用途及下
列測繪規定，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一、獨立建築物所有權之牆壁，以牆之外緣為界。

二、建築物共用之牆壁，以牆壁之中心為界。

三、附屬建物以其外緣為界辦理登記。

四、有隔牆之共用牆壁，依第二款之規定，無隔牆設置者，以使用
執照竣工平面圖區分範圍為界，其面積應包括四周牆壁之厚度。

第一項共用部分之圖說，應包括設置管理維護使用空間之詳細位置
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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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九日修正施行前，領得使用執照之
公寓大廈，得設置一定規模、高度之管理維護使用空間，並不計入
建築面積及總樓地板面積；其免計入建築面積及總樓地板面積之一
定規模、高度之管理維護使用空間及設置條件等事項之辦法，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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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組織報備查詢網址：
http://qservice.dba.tcg.gov.tw/dep
art/vdepart_inquery.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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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地址



建管法令體系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內政部訂定公布全文計分五編二百七十四條。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五七三六九三號令修正公布
全文計分四編七百九十六條。

https://www.cpam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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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規則
•第二章 基礎構造
•第三章 磚構造
•第四章 木構造
•第五章 鋼構造
•第六章 混凝土構造
•第七章 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
•第八章 冷軋型鋼構造

• 第一章 電氣設備
• 第二章 給水排水系統及衛生
設備

• 第三章 消防栓設備
• 第四章 燃燒設備
• 第五章 空氣調節及通風設備
• 第六章 昇降設備
• 第七章 受信箱設備
• 第八章 電話設備

•第一章 用語定義

•第二章 一般設計通則

•第三章 建築物之防火

•第四章 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

備

•第五章 特定建築物及其限制

•第六章 防空避難設備

•第七章 雜項工作物

•第八章 施工安全措施

•第九章 容積設計

•第十章 無障礙建築物

•第十一章 地下建築物

•第十二章 高層建築物

•第十三章 山坡地建築

•第十四章 工廠類建築物

•第十六章 老人住宅

•第十七章 綠建築基準

• 法源依據：建築法第97
條

• 適用範圍：建築法第3條

總則編
建築設計
施工編

建築構造
編

建築設備
編

一、實施都市計畫地區
二、實施區域計畫地區
三、經內政部指定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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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一章 用語定義

第二章 一般設計通則
第一節 建築基地
第二節 牆面線、建築物突出部份
第三節 建築物高度
第四節 建蔽率
第五節 容積率
第六節 地板、天花板
第七節 樓梯、欄杆、坡道
第八節 日照、採光、通風、節約能源
第九節 防音
第十節 廁所、污水處理設施
第十一節 煙囟
第十二節 昇降及垃圾排除設備
第十三節 騎樓、無遮簷人行道
第十四節 停車空間

第三章 建築物之防火
第一節 適用範圍
第二節 雜項工作物之防火限制
第三節 防火構造
第四節 防火區劃
第五節 內部裝修限制

第四章 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
第一節 出入口、走廊、樓梯
第二節 排煙設備
第三節 緊急照明設備
第四節 緊急用昇降機
第五節 緊急進口
第六節 防火間隔
第七節 消防設備

第四章之一 建築物安全維護設計

建管法令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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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特定建築物及其限制
第一節 通則
第二節 戲院、電影院、歌廳、演藝場
及集會
第三節 商場、餐廳、市場
第四節 學校
第五節 車庫、車輛修理場所、洗車站
房、汽車商場（包括出租汽車及計程
車營業站）

第六章 防空避難設備
第一節 通則
第二節 設計及構造概要

第七章 雜項工作物

第八章 施工安全措施
第一節 通則
第二節 防護範圍
第三節 擋土設備安全措施
第四節 施工架、工作台、走道
第五節 按裝及材料之堆積

第九章 容積設計

第十章 無障礙建築物

第十一章 地下建築物
第一節 一般設計通則
第二節 建築構造
第三節 建築物之防火
第四節 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
第五節 空氣調節及通風設備
第六節 環境衛生及其它

第十二章 高層建築物
第一節 一般設計通則
第二節 建築構造
第三節 防火避難設施
第四節 建築設備

第十三章 山坡地建築
第一節 山坡地基地不得開發建築認定
基準
第二節 設計原則

建管法令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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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工廠類建築物

第十五章 實施都市計畫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

第十六章 老人住宅

第十七章 綠建築基準
第一節 一般設計通則
第二節 建築基地綠化
第三節 建築基地保水
第四節 建築物節約能源
第五節 建築物雨水及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
第六節 綠建材

建管法令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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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編建築技術用語，其他各編得適用，其定義如下：
一、一宗土地：本法第十一條所稱一宗土地，指一幢或二幢以上有

連帶使用性之建築物所使用之建築基地。但建築基地為道路、
鐵路或永久性空地等分隔者，不視為同一宗土地。

二、建築基地面積：建築基地（以下簡稱基地）之水平投影面積。

三、建築面積：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其代替柱中心線以內之最大水
平投影面積。但電業單位規定之配電設備及其防護設施、地下
層突出基地地面未超過一點二公尺或遮陽板有二分之一以上為
透空，且其深度在二點零公尺以下者，不計入建築面積；陽臺、
屋簷及建築物出入口雨遮突出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其代替柱中
心線超過二點零公尺，或雨遮、花臺突出超過一點零公尺者，
應自其外緣分別扣除二點零公尺或一點零公尺作為中心線；每
層陽臺面積之和，以不超過建築面積八分之一為限，其未達八
平方公尺者，得建築八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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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續）

四、建蔽率：建築面積占基地面積之比率。

五、樓地板面積：建築物各層樓地板或其一部分，在該區劃中心線
以內之水平投影面積。但不包括第三款不計入建築面積之部分。

六、觀眾席樓地板面積：觀眾席位及縱、橫通道之樓地板面積。但
不包括吸煙室、放映室、舞臺及觀眾席外面二側及後側之走廊
面積。

七、總樓地板面積：建築物各層包括地下層、屋頂突出物及夾層等
樓地板面積之總和。

八、基地地面：基地整地完竣後，建築物外牆與地面接觸最低一側
之水平面；基地地面高低相差超過三公尺，以每相差三公尺之
水平面為該部分基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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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續）

十九、居室：供居住、工作、集會、娛樂、烹飪等使用之房間，均
稱居室。門廳、走廊、樓梯間、衣帽間、廁所盥洗室、浴室、
儲藏室、機械室、車庫等不視為居室。但旅館、住宅、集合住
宅、寄宿舍等建築物其衣帽間與儲藏室面積之合計以不超過該
層樓地板面積八分之一為原則。

二十、露臺及陽臺：直上方無任何頂遮蓋物之平臺稱為露臺，直上
方有遮蓋物者稱為陽臺。

二十一、集合住宅：具有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備。並有三個住
宅單位以上之建築物。

二十二、外牆：建築物外圍之牆壁。

二十三、分間牆：分隔建築物內部空間之牆壁。

二十四、分戶牆：分隔住宅單位與住宅單位或住戶與住戶或不同用
途區劃間之牆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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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續）

三十六、道路：指依都市計畫法或其他法律公布之道路（得包括人行
道及沿道路邊綠帶）或經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除另有規
定外，不包括私設通路及類似通路。

三十七、類似通路：基地內具有二幢以上連帶使用性之建築物（包括
機關、學校、醫院及同屬一事業體之工廠或其他類似建築
物），各幢建築物間及建築物至建築線間之通路；類似通路
視為法定空地，其寬度不限制。

三十八、私設通路：基地內建築物之主要出入口或共同出入口（共用
樓梯出入口）至建築線間之通路；主要出入口不包括本編第
九十條規定增設之出入口；共同出入口不包括本編第九十五
條規定增設之樓梯出入口。私設通路與道路之交叉口，免截
角。

四十二、幢：建築物地面層以上結構獨立不與其他建築物相連，地面
層以上其使用機能可獨立分開者。

四十三、棟：以具有單獨或共同之出入口並以無開口之防火牆及防火
樓板區劃分開者。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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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台補登（函釋）

建管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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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台補登（一般案件）

建管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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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台補登（一般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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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台補登（一般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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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台補登（一般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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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台補登（陽台計建築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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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台補登（陽台計建築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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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台補登（原始照圖說佚失）

建管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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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台補登（原使照圖說佚失）

建管實務操作

66



67



陽台補登（陽台＋雨遮）

建管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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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台補登（陽台設鐵爬梯）

建管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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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台補登（陽台設鐵爬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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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台補登（陽台＋露台）

建管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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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工具

網址：
http://bme.gov.taipei/e/main.html

建管實務操作
網址: https://dba.gov.taipei/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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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工具

建管實務操作

退縮地

騎樓

空地配置

防火間
隔位置

建築物
配置圖



查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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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圖 衛星圖

土地使用分區圖 地形圖

套繪圖

查詢工具建管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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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圖 衛星圖

土地使用分區圖 地形圖

查詢工具建管實務操作

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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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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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處查詢網址：
http://img2.gov.taipei:8082/F100/F100.aspx

查詢工具建管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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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工具建管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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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執照存根

（正面） （背面）

查詢工具建管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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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執照建築物套繪

查詢工具建管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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